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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一）服务对象

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办理婚姻登记的男女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准备怀孕的夫妇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办理婚姻登记已经怀孕的夫妇不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二）服务机构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市婚育综合服务中心）

（三）服务内容

1.对未婚未孕的服务对象提供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整合后检查项目服务；

2.对未婚已孕的服务对象提供免费婚前医学检查项目服务；

3.对已婚有过孕史并计划再孕的服务对象提供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服务。

（四）服务流程

自愿参加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或）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男女双方携带所需材料到桂林市婚育综合服务中心进行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或）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请带以下材料：
1.双方或一方为桂林户籍：携带双方户口簿、身份证

2.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居住在桂林：携带双方户口簿、身份证及一方的有效《桂林市居住证》
3.驻桂现役军人：携带军官证或士官证
桂林市婚育综合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773-2804718

二、免费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服务流程

（一）服务对象

全市各城区、县（市、区）准备怀孕的妇女。

（二）服务内容

为准备怀孕的妇女在孕前3个月至孕早期3个月免费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普通待孕妇女按每人每天1片（0.4毫克）发放，高危待孕妇女叶酸服用量按每人每天10片（4毫克）发放，每人领取1-3个月的量。

（三）服务流程

携本人有效身份证，前往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三楼孕期保健科、五楼妇女保健科、桂林市婚育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导诊处、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及社区中心、乡镇卫生院设立的叶酸发放处进行登记，领取叶酸。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妇女群体保健科，咨询电话：0773-2831002
三、桂林市五城区免费基本避孕手术服务项目

提供免费的基本避孕手术服务项目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政府惠民生的一项重要举措，目的是为了让育龄女性获得规范、安全的避孕措施，减少女性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保护女性健康和生殖力。

（一）免费对象
户籍或常住地在桂林市五城区（秀峰区、叠彩区、七星区、象山区、雁山区）的已婚育龄妇女。

定点机构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

（三）服务地点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门诊五楼妇女保健科

（四）所需资料

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本人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服务内容

1.免费的宫内节育器放置术；

2.免费宫内节育器取出术；

3.免费皮下埋植剂放置术；

4.免费皮下埋植剂取出术。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咨询电话：0773-2831002
四、产前筛查补助项目办理流程

（一）补助对象：

15～20+6周的广西户籍（夫妇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以户口本或身份证为依据）。

补助项目：

    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和神经管缺陷的血清生化免疫筛查。
补助标准：

财政补助115元/人。

（四）补助方式

1.符合补助条件的对象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等有效证件及复印件（需复印：身份证正反面或户主页+户口本本人页一份）、《广西母子健康手册》在筛查机构直接减免。

2.符合补助条件的对象如已自费进行产前筛查，可携带以下材料在筛查机构领取补助：

（1）孕妇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等有效证件及复印件（需复印：身份证正反面或户主页+户口本本人页一份）；

（2）产前筛查发票；

（3）产前筛查报告单；

（4）《广西母子健康手册》。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咨询电话：0773-2863078

五、免费地中海贫血防控技术服务流程

（一）免费地中海贫血防控初筛技术服务

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男女双方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夫妇进行免费地贫初筛；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怀孕建卡孕妇进行免费地贫初筛。

（二）免费地中海贫血红蛋白复筛技术服务（免费标准：100元/对）

符合补助对象为：①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②地贫血常规初筛为单方阳性的怀孕建卡夫妇且经《桂妇儿系统》查询未进行血红蛋白分析的对象。

免费方式：凭夫妇双方初筛单阳报告原件、身份证或户口本、《广西母子健康手册》直接减免。

（三）免费地贫基因诊断技术服务

1.免费地贫基因诊断技术（免费标准：1000元/对）

符合补助对象为：①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②地贫筛查后为双方阳性的婚前医学检查夫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夫妇、怀孕建卡夫妇，且经《桂妇儿系统》查询未进行地贫基因诊断的对象。

免费方式：凭夫妇双方地贫筛查阳性报告原件、身份证或户口本、《广西母子健康手册》直接减免。

2.罕见型地贫基因诊断补助750元/例，补助对象为：①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②提示可能存在罕见或未明地贫突变的可能：地贫筛查阳性、血清蛋白检测正常、常规地贫基因诊断为阴性者。

（四）免费地贫产前诊断技术（免费标准：1850元/例）

符合补助对象为：①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②双方为同型地贫基因需要进一步对胎儿进行地贫产前诊断的怀孕建卡夫妇。

免费方式：凭夫妇双方基因诊断报告原件，身份证或户口本、《广西母子健康手册》直接减免。

（五）重症地贫胎儿免费医学干预技术

①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②地贫产前诊断为高风险重症地贫胎儿建议进行医学干预的怀孕建卡夫妇；③符合医学处置规范的住院费，在医疗保险报销后，剩余个人支付部分予以报销；④未参保的服务对象，住院费用予以全额报销。

（六）自行领取补助流程：

广西户籍服务对象在外省产前诊断机构进行地贫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未获得补助的，可到女方户籍所在地的市级妇幼保健院（如女方为非广西户籍则到男方户籍所在地的市级妇幼保健院）领取补助。未在国家批准开展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进行地贫基因诊断和产前诊断的不予补助。

请带以下材料：

1.夫妇双方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2.夫妇双方地贫筛查阳性、地贫基因诊断和地贫产前诊断结果报告单原件及复印件；

3.《广西母子健康手册》；

4.产前诊断的发票原件（开票单位名称需与出具诊断结果的报告单位一致）。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门诊三楼地贫防治计划办公室，咨询电话：0773-2863078

六、免费艾滋病、梅毒及乙肝母婴阻断项目服务流程

（一）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项目
1.对初次接受孕产期保健的孕产妇，免费进行HIV抗体筛查试验；对临产时才寻求孕产期保健服务、艾滋病感染状况不明确的孕产妇，为其免费使用两种检测试剂进行HIV抗体筛查；提供后续咨询服务。

2.对于孕期发现艾滋病感染孕产妇，立即转诊至抗病毒治疗点进行抗病毒治疗。

3.为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提供专业的安全助产服务。

4.为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提供抗病毒用药服务。

5.给予艾滋病感染孕产妇及其家人给予科学的婴儿喂养咨询与指导服务；为其所生儿童提供免费婴儿配方奶粉。

6.对所生儿童于出生后48小时内、6周和3个月时进行艾滋病感染状况监测；于12月龄、18月龄时提供HIV抗体筛查服务；纳入高危儿管理，在儿童满1、3、6、9（8）、12和18月龄时，分别进行随访和体格检查。

7.对艾滋病感染非意愿妊娠者，自愿选择终止妊娠可一次性补助300元/人（需提供双方身份证原件、终止妊娠结算发票原件、B超检查结果等）；

8.艾滋病感染住院分娩产妇分娩婴儿满18月龄后，规范完成早诊、抗体检测和六次随访后，凭产妇艾滋病感染确诊报告单、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住院发票、出院记录在辖区妇幼保健院领取1000元/人的补助。

（二）预防梅毒母婴传播项目

1.对初次接受孕产期保健的孕产妇，采用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进行初筛。初筛结果呈阳性反应者，采用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进行复检，同时进行定量检测，明确孕产妇感染状态；对临产时梅毒感染状态未知的孕产妇，同时采用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两类；及时为孕产妇提供后续咨询服务。

2.为梅毒感染孕产妇提供全程、足量青霉素治疗。如青霉素过敏者，使用其他药物替代治疗。

3.为梅毒感染孕产妇提供专业的安全助产服务，降低母婴传播风险。

4.为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的新生儿进行预防性治疗。

5.为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定期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测和随访，直至排除或诊断先天梅毒。于3、6、9、12、15、18月龄分别进行随访。

（三）预防乙肝母婴传播项目

1.对初次接受孕产期保健的孕产妇，为其提供乙肝病毒感染血清学标志物检测并及时为孕产妇提供后续咨询、干预服务。

2.为乙肝感染孕产妇提供专业的安全助产服务，降低母婴传播风险。

3.为乙肝感染孕产妇所生新生儿，于出生后12小时内接种免费首剂乙肝疫苗及乙肝免疫球蛋白。

4.为乙肝表面抗原阳性孕产妇所生儿童在完成最后剂次乙肝疫苗接种后1-2个月进行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和表面抗体的定量检测，以明确预防母婴传播干预效果。
桂林市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服务项目办公室，咨询电话：0773-2880575  
七、免费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项目服务流程

（一）服务对象

五城区35～64岁农村户籍妇女以及在当地民政部门系统中有登记的城镇困难户籍妇女。

（二）服务内容

1.宫颈癌检查：

妇科检查，TCT检查（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或HPV检查，阴道镜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

2.乳腺癌检查：

乳腺体检和乳腺彩色超声检查，乳腺 X 线检查

（三）服务流程

五城区相关部门进行宣传动员，适龄妇女知情同意、进行登记，携带身份证到市妇幼保健院或指定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免费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0773-2831002，乳腺科0773-2804909

八、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办理流程

（一）免费对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的住院分娩新生儿。

（二）免费项目：苯丙酮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

（三）免费方式和免费标准：符合新生儿疾病筛查免费对象的新生儿直接减免67元。新生儿疾病筛查只能免费一次。

办理所需资料：有效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广西新生儿疾病筛查、听力初筛/复筛/诊断、先心筛查/诊断免费标准三联单》、《广西母子健康手册》。

（四）免费筛查流程：

1.新生儿监护人同意并签署《新生儿疾病筛查知情同意书》；

2.新生儿出生72小时或48小时后喂足8次奶后采血检查。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新筛中心，咨询电话：0773-2838515

九、免费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服务流程

（一）免费对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的住院分娩新生儿。

（二）免费内容及标准：

1.符合新生儿听力筛查免费对象的新生儿初筛直接减免60元；

2. 初筛未通过和漏筛者及有高危因素的新生儿于42天内进行双耳复筛，采用耳声发射检查或自动听性脑干反应检查，符合免费对象直接减免120元；

3.复筛未通过者进行听力诊断，符合免费对象直接减免250元。

办理所需资料：有效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广西新生儿疾病筛查、听力初筛/复筛/诊断、先心筛查/诊断免费标准三联单》、《广西母子健康手册》。

（三）免费筛查/诊断流程：

1.新生儿听力筛查初筛流程

新生儿监护人签署《新生儿听力筛查家长知情同意书》；新生儿出生后48小时至出院前完成初筛。

新生儿听力筛查复筛流程

初筛不通过者在42天内携带有效身份证或户口本及《广西母子健康手册》至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听筛中心进行复筛。

3、新生儿听力筛查诊断流程

复筛不通过者在出生3个月内携带有效身份证或户口本及《广西母子健康手册》至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听筛中心进行诊断。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听力筛查中心，咨询电话：0773-2812030

十、免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服务流程

（一）免费对象：父母双方或一方为广西户籍的住院分娩新生儿。

（二）免费项目：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先天性心脏病诊断。

（三）免费标准：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15元/人、筛查阳性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诊断200元/人。

（四）办理所需资料：新生儿父母凭一方广西户籍身份证或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广西母子健康手册》、《广西新生儿疾病筛查、听力初筛/复筛/诊断、先心筛查/诊断免费标准三联单》。

（五）免费筛查/诊断流程：

1.新生儿监护人同意并签署《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知情同意书》；

2.新生儿出生6-72小时内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3.筛查阳性新生儿进行超声心动图诊断。

（六）治疗：超声心动图诊断阳性新生儿根据医生指导建议及时转诊至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定点治疗机构（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桂林市人民医院）治疗。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咨询电话：0773-2865723

十一、国家基本公卫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流程

（一）对象及范围：

辖区内常住的孕产妇（含流动人口）。

免费服务内容：

孕13周前，孕妇到居住地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建立《广西母子健康手册》，并进行第1次产前检查；孕中期和孕晚期四次产前检查基本服务（孕16-20周、孕21-24周、孕28-36周、孕37-40周）；产妇出院后7天内访视服务；产后42天健康检查。

健康问题处理：

1.孕期健康管理中发现有异常的孕妇，及时转至上级医疗卫生机构；出现危急征象的孕妇，要立即转上级医疗卫生机构，并在2周内随访转诊结果；

2.发现有产褥感染、产后出血、子宫复旧不佳、妊娠合并症未恢复者以及产后抑郁等问题的产妇，应及时转至上级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检查、诊断和治疗。

3.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正常产妇做产后42天健康检查，异常产妇到原分娩医疗卫生机构检查。

（不在定点机构检查的孕产妇，不能享受免费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咨询电话：0773-2863078

十二、国家基本公卫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流程
（一）对象及范围：

辖区内常住的0-6岁儿童（含流动人口）。

（二）免费服务内容：

1.新生儿家庭访视：新生儿出院后1周内，医务人员到新生儿家中进行，同时进行产后访视。

2.新生儿满月健康管理：新生儿出生后28～30天，结合接种乙肝疫苗第二针，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随访。

3.婴幼儿健康管理：满月后的随访服务均应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偏远地区可在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时间分别在3、6、8、12、18、24、30、36月龄时，共8次。在婴幼儿6～8、18、30月龄时分别进行1次血常规（或血红蛋白）检测。在6、12、24、36月龄时使用行为测听法分别进行1次听力筛查。在每次进行预防接种前均要检查有无禁忌症，若无，体检结束后接受预防接种。

4.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为4～6岁儿童每年提供一次健康管理服务。散居儿童的健康管理服务应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集居儿童可在托幼机构进行。

（三）健康问题处理

对健康管理中发现的有营养不良、贫血、单纯性肥胖等情况的儿童应当分析其原因，给出指导或转诊的建议。对心理行为发育偏异、口腔发育异常（唇腭裂、诞生牙）、龋齿、视力低常或听力异常儿童等情况应及时转诊并追踪随访转诊后结果。
（不在定点机构检查的儿童，不能享受免费儿童健康管理服务）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咨询电话：0773-2862577
十三、桂林市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

为减少先天性结构畸形所致残疾，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指导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开展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项目主要针对发病率相对较高、有成熟干预技术、治疗效果好的先天性结构畸形，为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疗负担。

一、项目目标

减轻贫困患儿家庭医疗负担，促进先天性结构畸形早诊断、早治疗，减少先天性结构畸形所致残疾。

二、项目实施医疗机构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桂林市人民医院
三、项目救助对象及标准

（一）救助对象：

申请救助的患儿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临床诊断患有下列7类先天性结构畸形疾病：

①神经系统先天性畸形;
②消化系统先天性畸形;
③生殖系统先天性畸形;
④泌尿系统先天性畸形；
⑤肌肉骨骼系统先天性畸形;
⑥呼吸系统先天性畸形;
⑦五官严重先天性结构畸形。

2.年龄18周岁以下（含)。

3.家庭生活负担重，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困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的家庭情况说明。

4.在项目定点医疗机构接受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

5.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3000元（含)。

（二）医疗费用补助范围：

药费、床位费、诊查费、检查费、放射费、检验费、治疗费、手术费、输血费、护理费、材料费、输氧费等。

（三）补助标准：

对同一患儿同一疾病分次申请救助的，或同一患儿不同疾病分别申请救助的，只救助一次。对患儿申请救助日期的上一年度1月1日（含）起至申请救助日（含）止，在实施机构产生的医疗费用给予补助。

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一次性给予3000元-30000元补助。每名患儿具体救助标准如下：

1.自付部分大于3000元（含）的，小于5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3000元。

2.自付部分大于5000元（含）的，小于7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5000元。

3.自付部分大于7000元（含）的，小于10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7000元。

4.自付部分大于10000元（含）的，小于15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10000元。

5.自付部分大于15000元（含）的，小于20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15000元。

6.自付部分大于20000元（含）的，小于25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20000元。

7.自付部分大于25000元（含）的，小于30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25000元。

8.自付部分大于30000元（含）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30000元。

四、申请流程

（一）线上救助申请

1.申请救助的患儿法定监护人登录“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按要求签署知情同意书、填写个人信息、绑定手机号完成注册。

2.选择进入“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模块，在线填写《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并上传申请所需资料电子版（或纸质版照片）。

3.定点医疗机构初审。

4.自治区级项目管理机构组织专家复审。

5.基金会复核并公示。

6.邮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申请表、回执单、诊疗发票、疾病和治疗证明材料、身份证明材料至定点医疗机构。

7.基金会拨付救助款项。

8.定点医疗机构在基金会拨出救助金10个工作日内，对受助患儿监护人进行回访，了解救助金到位、患儿康复和满意度等情况。

（二）线下救助申请

不愿或无法在微信小程序进行在线申请的患儿法定监护人，可就近就便前往患儿曾经接受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的定点医疗机构，按要求现场填写申请表、回执单、提交申请材料，完成线下救助申请。

五、申请所需资料

1.身份证明材料：患儿及其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其监护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其他材料。

2.疾病和治疗证明材料：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患儿病情诊断证明原件，加盖医院章的住院首页、手术记录和相关医学影像资料报告单复印件及合规的医疗收费票据。

3.家庭经济情况说明：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困证明材料，或村（居）委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咨询电话：0773-2865723，18376837495
申请资料邮寄地址（线下救助申请地址）：桂林市中山北路27号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东镇路院区儿童群体保健科
十四、桂林市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

救助项目

为减少遗传代谢病所致残疾，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指导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开展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项目主要为患有遗传代谢病的困难家庭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减轻患儿家庭医疗负担。

一、项目目标

减轻经济困难患儿家庭的医疗负担，促进遗传代谢病诊断和治疗，减少遗传代谢病所致儿童残疾。

二、项目实施单位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桂林市人民医院
三、项目救助对象及标准

（一）救助对象：

申请救助的患儿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临床诊断患有遗传代谢病。

2.年龄18周岁（含）以下。

3.家庭生活负担重，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困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

4.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3000元（含)。

（二）医疗费用补助范围：

药费、床位费、诊察费、检查费、放射费、检验费、治疗费（含医疗机构开具的遗传代谢病特殊治疗食品）、康复费、手术费、输血费、护理费、材料费、输氧费等。

（三）补助标准：

每名患儿可申请2次救助。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给予3000元-10000元补助。每名患儿具体救助标准如下：

1.自付部分大于3000元（含）的，小于5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3000元。

2.自付部分大于5000元（含）的，小于7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5000元。

3.自付部分大于7000元（含）的，小于10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7000元。

4.自付部分大于10000元（含）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10000元。

（四）医疗费用发生时间：

首次申请：首次申请自患儿申请救助日前两个年度1月1日（含）起至申请救助日（含）止，在此期间发生的自付医疗费用。 
第二次申请救助：自患儿首次申请救助日起至第二次申请救助日（含）止，在此期间发生的自付医疗费用，需重新提交申请资料和按序排队。

上述发生时间以医疗费用发票开具时间为准。
四、申请流程

（一）线上救助申请

1.申请救助的患儿法定监护人登录“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按要求签署知情同意书、填写个人信息、绑定手机号完成注册。

2.选择进入“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模块，在线填写《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并上传申请所需资料电子版（或纸质版照片）。

3.项目实施单位初审。

4.自治区级项目管理单位组织专家复审。

5.基金会复核并公示。

6.邮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材料、申请表、回执单、诊疗发票、疾病和治疗证明材料、身份证明材料至项目实施单位。

7.基金会拨付救助款项。

8.项目实施单位在基金会拨出救助金10个工作日内，对受助患儿监护人进行回访，了解救助金到位、患儿康复和满意度等情况。

（二）线下救助申请

患儿法定监护人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申请的，可联系就近的项目实施单位，按要求现场填写申请表、回执单、提交申请材料，完成线下救助申请。

五、申请所需资料

1.身份证明材料：患儿及其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其监护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其他材料。

2.疾病和治疗证明材料：医疗机构出具的患儿病情诊断证明、病历的住院首页及入院记录、出院记录（如有住院治疗请提供）、基因检测或串联质谱检测报告、血液检测报告、合规的医疗收费票据。

3.家庭经济情况说明：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困证明材料，或村（居）委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咨询电话：0773-2865723，18376837495
申请资料邮寄地址（线下救助申请地址）：桂林市中山北路27号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东镇路院区儿童群体保健科
十五、桂林市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

为减轻功能性出生缺陷患儿家庭负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指导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开展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主要针对发病率相对较高、有成熟干预技术、治疗手段明确的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为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

一、项目目标

减轻困难患儿家庭医疗负担，促进功能性出生缺陷早诊断、早治疗、持续性治疗。

二、项目实施单位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四医院、桂林市人民医院
三、项目救助对象及标准

（一）救助对象：

申请救助的患儿需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年龄在0-18周岁（含）之间；

2.临床诊断患有神经、心血管、消化、皮肤、泌尿生殖、五官、免疫、血液、内分泌代谢等9类纳入救助范围的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

3.家庭生活负担重，能够提供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困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

4.在项目实施单位接受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

5.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3000元（含）。

（二）医疗费用补助范围：
药费、床位费、诊察费、检查费、放射费、检验费、治疗费、康复费、手术费、输血费、护理费、材料费、输氧费等。

（三）补助标准：

2021-2025年每名患儿最多可申请4次救助。根据患儿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按照3000元、5000元两档标准予以补助。每名患儿具体救助标准如下：

1.自付部分大于3000元（含）的，小于5000元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3000元。

2.自付部分大于5000元（含）的，医疗费用补助额度为5000元。

（四）医疗费用发生时间：

初次申请救助：自患儿申请救助日前两个年度1月1日（含）起至此次申请救助日（含）止，在此期间发生的自付医疗费用。

后三次申请补助：自患儿上一次申请救助日起至此次申请救助日（含）止，在此期间发生的自付医疗费用，需重新提交申请资料和按序排队。

上述发生时间以医疗费用发票开具时间为准。

四、申请流程

（一）线上救助申请

1.申请救助的患儿法定监护人登录“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微信小程序，按要求签署知情同意书、填写个人信息、绑定手机号完成注册。

2.选择进入“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模块，在线填写《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个人申请表》，并上传申请所需资料电子版（或纸质版照片）。

3.项目实施单位初审。

4.自治区级项目管理机构组织专家复审。

5.基金会复核并公示。

6.邮寄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材料、申请表、回执单、诊疗发票、疾病和治疗证明材料、身份证明材料至项目实施单位。

7.基金会拨付救助款项。

8.项目实施单位在基金会拨出救助金10个工作日内，对受助患儿监护人进行回访，了解救助金到位、患儿康复和满意度等情况。

（二）线下救助申请

患儿法定监护人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微信小程序进行网上申请的，可联系就近的项目实施单位，按要求现场填写申请表、回执单、提交申请所需资料，完成线下救助申请。

五、申请所需资料

1.身份证明材料：患儿及其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和证明其监护关系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其他材料。

2.疾病和治疗证明材料：项目实施单位出具的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诊断报告单和病情诊断证明及合规的医疗收费票据。

3.家庭经济情况说明：低保证、低收入证明、特困证明材料，或村（居）委会等出具的家庭经济情况说明材料原件。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咨询电话：0773-2865723，18376837495
申请资料邮寄地址（线下救助申请地址）：桂林市中山北路27号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东镇路院区儿童群体保健科

